粮油加工生产合作协议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协商、公平自愿以及“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就粮油加工生产合作事宜,达成共识,特订立如下协议条款，以资双方共同信守。
合作内容与范围
甲方新建一座大米生产车间、一座油脂小包装车间。甲方拟对已建成的生产车间进行大米、油脂生产设备调试、运行。
乙方是一家专业经营籼稻、油脂等农产品公司，具有经营、销售农产品及农副产品资质。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确认，由乙方向甲方提供籼稻50吨、油脂5吨（以下统称“原材料”），以及稻米、成品油外包装，用于甲方调试生产车间设备使用；甲方利用乙方提供的籼稻、油脂调试生产车间、生产设备所得加工成品，归乙方所有。
设备试运行及产品的生产
乙方负责将甲方调试车间设备所需第一条原材料及成品外包按照甲方要求的时间装运至甲方指定地点，并向甲方提出加工成品外观及包装要求。
甲方负责调试其设备符合生产加工需要，并安排人员按照其生产车间的规模和工艺进行大米、油脂加工、包装。
鉴于甲方车间设备处于试运行状态，在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废米、废油。甲方应将产生的废米、废油以适合运输的方式进行包装。为避免浪费，乙方同意对甲方试运行设备期间产生的废米、废油予以回收。但乙方不得将废米、废油以次充好，不得将不合格产品未经合格处理即进行销售。
甲方加工完成的成品，及加工产生的废米、废油由乙方自甲方生产车间内运出。
产品包装要求
乙方应向甲方提出明确的成品包装要求，提供外包装材料及包装物的标识。甲方试运行设备生产的产品包装方式应符合乙方需求。如因乙方提供的产品包装标识存在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情况，由乙方负责协调解决；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赔偿。
如因甲方原因导致成品包装不符合乙方要求的，甲方应负责重新包装，并承担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费用与结算方式
乙方向甲方提供原材料、成品外包装等供甲方试运行其车间设备的，甲方须向乙方支付车间设备试运行费用，试运行费用为人民币      元（大写：人民币    元）。除上述车间设备试运行费用及本协议约定的其他由甲方承担的费用以外，甲方不再向乙方另行支付其他费用。
双方约定以转账方式结算费用。甲方应于成品加工完成后   日内向乙方一次性支付上述费用。
乙方指定的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质量要求
乙方应保证其所提供的原材料符合国家有关质量标准，并能够满足甲方车间设备试运行要求。
甲方加工完成的成品，由乙方负责验收。如存在验收不合格的产品，甲方负责重新加工；如经再次加工仍不符合销售标准的，做废米、废油按照本协议约定方式处置。
产品售后问题
经甲方车间生产的成品，由乙方验收并自行销售；如销售过程中出现因质量问题退货、换货的，由乙方负责处理退、换货事宜。
乙方承担相关一切产品销售事后责任。。
联系与通知
甲乙双方各自指定下述联系人专门负责与对方联系，具体信息如下：
	甲方联系信息
	乙方联系信息

	甲方联系人
	
	乙方联系人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通讯地址
	


甲乙双方拟变更上述联系人信息的，应当提前5个工作日通知对方；否则，视同上述联系信息未变更，另一方将相关文件、资料、信息发送到上述电子邮箱或通讯地址即视为已送达。
协议的终止与解除
  若乙方未能履行本协议所规定的任何条款，并无合理解释，甲方有权终止协议，并追究其法律责任及损失。
乙方若提前解除协议，应在甲方找到替代供应商前继续履行协议，保证甲方正常开展车间设备试运行工作。
解决纠纷的方式
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协议时发生的一切争议均应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通过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以诉讼方式解决。
其他约定
未经甲方书面允许，乙方不得将甲方的文件、资料、检验标准及合同内容、价格等商业机密以任何形式出示或借用、转让、泄露给任何第三方；若因一方泄密而对另一方造成经济损失，损失方有权追究泄密方的法律责任并要求合理的经济赔偿。上述保密义务在本协议终止后仍然有效。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双方订立本协议或为甲方提供原材料供应服务这一情况进行广告宣传或公之于众，也不能在广告中使用甲方或甲方任何客户、合作伙伴的名称。
本协议履行期内，甲乙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协议；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经双方共同协商做出补充，补充协议与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签字盖章页）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9

